宁波市鄞州地方税务局文件

鄞地税征〔2010〕19号

关于印发普通发票简并票种统一式样
和推行普通发票开票软件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分局、稽查局，机关各科室，信息中心：

根据市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地方税务局普通发票简并票种统一式样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甬地税征〔2010〕72号）、《宁波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做好普通发票开票软件应用工作的通知》（甬地税征〔2010〕71号）精神，为确保普通发票简并票种统一式样和推行普通发票开票软件（以下简称“开票软件”）工作的顺利实施，我局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向局反映。
一、总体要求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本次普通发票简并票种统一式样和普通发票开票软件应用工作，是影响最深的一次普通发票改革措施。各分局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这项工作作为当前税收征管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按照市局、区局的统一部署，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落实到位，确保普通发票换版和开票软件应用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统筹安排，制定方案

各分局要认真制定普通发票简并票种统一式样实施方案，采取有效措施，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步骤。在具体实施工作中，要控制好新旧版普通发票的使用衔接工作，尽可能减少因换版所造成的发票损失。要结合简并票种统一式样工作，积极推广应用“开票软件”。要注意全面了解普通发票换版的进展情况，及时解决换版中存在的问题。

（三）加强宣传，优化服务

普通发票简并统一工作涉及每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和税务机关的发票管理业务，要通过简并统一工作的实施，切实减轻纳税人发票使用成本。要加强使用新票的宣传培训，使所有纳税人都能了解和掌握使用新票的意义和具体使用方法，使纳税人确实感受到普通发票简并统一工作带来的便利。

二、实施步骤

（一）实施前准备阶段（2010年6月底前）

1、组织各分局信息主管、发票管理员、税收管理员进行业务和开票软件操作培训。编印《鄞州地方务局关于普通发票简并票种统一式样和推广应用普通发票开票软件告知书》及《鄞州地税局普通发票简并、机打发票推广问卷调查表》，并在局外网、鄞州日报、办税服务厅进行公告。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宣传普通发票票种简并统一式样和开票软件应用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简并统一后普通发票的特点，提高广大纳税人对该项工作的认知度。（6月30日前）

2、各分局对辖区内纳税人通过短信、集中辅导、上门辅导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培训。向广大纳税人发放告知书，公布咨询电话。做好向推行对象问卷调查工作，通过调查摸底掌握基本情况，对硬件没有达到要求的应及时通知其配置。按行业编制应推广户清册（见附件1）及“开票软件”推广计划，并上报局征管科。（6月25日前）

3、各分局结合“开票软件”的推广应用，受理初次使用机打发票和使用税务局提供“开票软件”纳税人的申请开户工作。局拟选择30-50户企业在6月中下旬安装“开票软件”，进行机打发票试运行。
（二）实施和过渡阶段（2010年7月-11月底）

发票换版工作从2010年7月1日起全面实施。具体步骤为：

1、平推式通用机打发票（规格为190cm×101.6cm的非有奖发票）自7月1日起逐步启用，其它发票从2010年8月起启用。
2、对已申请领购旧版发票的纳税人，发票换版后使用新版机打发票的，为了确保发票换版和开票软件顺利推行，可保留旧版普通发票1个月使用量（从开票软件安装月份计算），旧版发票原则上使用到2010年11月30日，到期后仍未使用完的按发票缴销程序裁角作废。
3、对2010年7月1日前已申请领购旧版发票的纳税人，发票换版后使用新版通用手工票和通用定额发票的，待新版通用手工发票和通用定额发票发放至各分局后，分局向纳税人不再发售旧版发票，根据以旧换新的原则发售新版发票，旧版发票原则上使用到2010年11月30日，到期后仍未使用完的，按发票缴销程序裁角作废。
（三）完成阶段（2010年12月）
2010年12月30日前做好旧版发票清理核销扫尾工作。各分局要在做好旧版发票外部清理的同时做好内部盘存清查，由分局清点造册，将留存在分局的空白旧版发票退回征管科,按“税易07”流程报批后集中销毁。2011年1月1日起，统一使用新版普通发票，凡是2011年1月1日之后填开的旧版发票，一律作为不合法发票。
三、具体工作要求
（一）2010年“开票软件”推行对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逐栏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对单笔开具发票面额在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要求使用机打发票；经常性单笔开具发票面额在千元以上的纳税人建议使用机打发票；原已使用机打发票的纳税人，要求使用税务局提供的“开票软件”；对申请新版具名发票的纳税人，原则上必须使用税务局提供的“开票软件”。

（二）新版发票购票资格认定中纳税人购票量认定相关规定：对初次申请领购发票或者一年内有违章记录的纳税人，其领购发票的数量应控制在1个月使用量范围内；使用发票比较规范且无发票违章记录的纳税人，可适当放宽，但最多不得超过3个月的使用量；企业冠名发票的审批印制数量控制在不超过1年使用量范围内；对定期定额户应供应小面额发票，并及时根据使用情况调整供应量和纳税定额。

（三）对纳税人的培训由各分局自行安排，对首次安装“开票软件”的纳税人，可根据纳税人的需要提供免费上门安装服务。对纳税人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各分局要及时解决；需要局解决的，请及时与局征管科和信息中心联系。

（四）建立“开票软件”推广应用情况回访制度。各分局应在纳税人安装使用“开票软件”15日后，通过上门或电话方式对其进行回访，回访比例不少于30%，回访具体内容为纳税人“开票软件”运行情况、服务商及其服务情况、用户的意见和建议，回访情况应在《宁波市鄞州地方税务局“开票软件”推广应用情况回访登记表》（见附件2）中书面记录。

（五）督促纳税人及时进行旧版普通发票的核销，在发票验旧换新时，对纳税人缴销的空白发票进行V形剪角处理（裁去发票监制章）。

（六）各分局应在每月25日前上报开票软件应用情况统计表（见附件3）。2010年12月20日前向局报送书面应用工作总结，应用工作总结应包括“开票软件”运行总体情况、服务商及其服务情况、用户的意见和建议以及纳税人使用自行开发开票软件情况等。（业务联系人：徐优敏，电话：28861705；技术联系人：夏琰，电话：28861302）

附件：1、宁波市鄞州地方税务局“开票软件”推广应用情况明细表

2、宁波市鄞州地方税务局“开票软件”推广应用情况回访登记表

3、开票软件应用情况统计表

4、宁波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做好普通发票开票软件应用工作的通知

5、关于印发《宁波市地方税务局普通发票简并票种统一式样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二○一○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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